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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银监会、中国证监会
联合发布《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》

 

为拓宽商业银行一级资本补充渠道，根据国务院《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

见》、中国银监会《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中国证监会《优先股试点管

理办法》，中国银监会、中国证监会近日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

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》。《指导意见》规定了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的申请条件和发行

程序，进一步明确了优先股作为商业银行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。为落实十八

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，《指导意见》简化了优先股发行涉及的资本补充、章程修订等

行政许可事项。同时,强化信息披露要求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注重平衡优先股和普通

股两类股东利益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《指导意见》的发布，进一步明确了商业银

行补充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监管要求和路线图，有利于优化商业银行的资本结

构，并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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